国家林业局人事司

中  国  林  学  会

中林会办字［2015］46号

关于开展第十三届林业
青年科技奖评选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厅(局)、林学会，中国林学会各分会(专业委员会)，内蒙古、吉林、龙江、大兴安岭森工(林业)集团公司，国家林业局有关直属单位，有关普通高等林业院校: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激发广大林业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创新创造热情，努力造就宏大的林业青年科技英才，激励广大林业科技工作者为生态林业民生林业作出新的贡献,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协《关于开展第十四届中国青年科技奖候选人推荐与评选工作的通知》精神和《林业青年科技奖条例》的有关规定，为做好第十四届中国青年科技奖候选人推荐工作，经研究决定，开展第十三届林业青年科技奖评选表彰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推荐条件
    (一)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献身、创新、求实、协作”的科学精神，学风正派;
    (二)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1.在林业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取得重要的、创新性的成就和作出了突出贡献;
    2.在工程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的、创造性的成果和作出突出贡献，并有显著应用成效;
    3.在科学技术普及、科技成果推广转化、科技管理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产生显著的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男性候选人不超过40周岁    （1975年1月1日以后出生），女性候选人不超过45周岁（1970年1月1日以后出生）。
二、推荐单位
（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厅(局)、林学会共同推荐在本省(区、市)的候选人; 
    （二）中国林学会各分会、专业委员会推荐本专业系统的候选人；
    （三）内蒙古、吉林、龙江、大兴安岭森工(林业)集团公司，国家林业局有关直属单位和有关普通高等林业院校推荐本单位候选人。
    三、推荐名额和获奖人数
    各推荐单位可推荐1-2名候选人。本届获奖人数不超过20名，往届获奖者不重复受奖。
    四、推荐工作要求
    （一）各推荐单位要严格执行《林业青年科技奖条例》，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做好候选人的推荐和评选工作。
    （二）要坚持“公开、公正、公平、择优”的原则，拓宽选人渠道，严格评选条件，保证评选质量，要特别注意将那些立足国内、长期在科研与生产第一线工作的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推荐上来。并注意推荐在非公有制经济社会组织工作的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
（三）有关申报材料的内容及要求按照《林业青年科技奖实施细则》具体规定执行，电子版材料与纸质材料应保持一致，非学术性报纸刊物的有关报道不作为证明材料。推荐材料要客观、准确，对于推荐材料填报不实的，实行一票否决，并对候选人信誉进行记录。
    五、推荐材料报送要求
    （一）《林业青年科技奖推荐表》、《林业青年科技奖候选人简表》、《林业青年科技奖专家推荐意见表》、《推荐单位评审组专家登记表》等表格可在中国林学会网站（www.csf.org.cn）公告栏下载。
    （二）请各推荐单位于2015年11月10日前，将推荐材料和电子文档，快递和传送至林业青年科技奖领导工作委员会办公室,逾期不予受理。
    （三）材料报送地址及联系人
    地址:北京市颐和园后中国林学会
    邮编：100091
    联系电话：010-62889975，62888312
    联系人：郭丽萍，马莎
    电子信箱：glp8312@126.com，csf8312@126.com
附件：1.林业青年科技奖条例
2.林业青年科技奖实施细则
3.林业青年科技奖推荐表
4.林业青年科技奖候选人简表
5.林业青年科技奖专家推荐意见表
6.推荐单位评审组专家登记表 

国家林业局人事司     中国林学会
2015年10月21日
主题词：林业  青年科技奖  评选  通知                     
中国林学会办公室                  2015年10月 日印发   

附件1

林业青年科技奖条例

（2000年8月15日林业青年科技奖领导工作委员会修订）

     为鼓励林业青年科技工作者奋发进取，促进林业青年专业技术人才迅速成长，特制定本条例。

第一条  评选范围：在林业科技工作与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年龄在40周岁以下的优秀林业青年科技工作者。

第二条  评选标准：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具有“献身、创新、求实、协作”的科学精神和优良的科学道德与学风，并在业务工作中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

1．在科学研究工作中提出了新的思想或创造了新的方法，对某一学科的发展产生了现实推动作用；

2．在科学技术实践中勇于创新，做出重要贡献，并已取得较大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者；

3．在传播科学技术知识和新技术推广中成绩显著，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的重要贡献者。

第三条  授奖名额：本奖每两年评选一次，每次授奖人数不超过20人。

第四条  推荐单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农林）厅（局）、

林学会，中国林学会各分会（专业委员会）、中国吉林森林工业（集团）总公司，黑龙江省森工总局，大兴安岭林业公司，内蒙古大兴安岭林管局，国家林业局各直属单位。

第五条  评审组织、审批：

1．成立“林业青年科技奖”领导工作委员会和专家评审委员会。领导工作委员会负责评选工作的领导，委员会由七人组成，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二人，主席由中国林学会当届理事长担任。专家评审委员会负责评选工作的实施。委员会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二人，聘请委员若干人。

2．“林业青年科技奖”的日常工作由领导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承担，办公室设在中国林学会。在评审期间国家林业局人事司派人参加。

3．评审结果由专家评审委员会报领导工作委员会审批，并分别报国家林业局人事司、中国林学会等有关部门备案。

第六条  “林业青年科技奖”以精神奖励为主，辅以物质奖励，对获奖者颁发加盖国家林业局印章的证书。

第七条  评审和推荐是一项严肃的工作，必须坚持标准、宁缺毋滥，对弄虚作假者，撤销奖励并追查有关人员责任。

第八条  林业青年科技奖的评选工作与中国青年科技奖推荐工作同步进行。

第九条  评审的具体办法另行制定实施细则。

第十条  本条例由林业青年科技奖领导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附件2
林业青年科技奖实施细则

一、为做好“林业青年科技奖”评选工作，根据《林业青年科技奖条例》，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二、奖励宗旨：林业青年科技奖旨在林业行业培养一批进入世界科技前沿或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促进我国林业青年科技人才脱颖而出，健康成长，表彰奖励在林业科技工作中作出突出成绩，政治思想、科学道德与学风好，在青年同行中可为榜样的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
三、推荐人数：由各推荐单位组成专家评审组，根据《林业青年科技奖条例》的有关规定遴选推荐1-2名候选人上报。各单位要特别注意推荐那些工作在科技第一线和基层单位的林业青年科技工作者。
    四、报送材料内容及要求：
    (一)推荐单位的评审工作报告(包括：推荐程序、人数、评审情况等)。
    (二)评审组专家名单。
    (三)每位推荐人材料。
   1.林业青年科技奖推荐表，原件一份，复印件六份(均需加盖有关单位公章)。
    2.专家推荐意见表：每位被推荐人须经三位具有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推荐，三位专家除一位为本单位专家外，另外两位要求是与被推荐人不同单位的同行专家。专家推荐表各一式四份(其中原件1份，复印件3份)。
    3.有代表性的成果（不超过三项）及有关证明材料（复印件），各一式四份, 著作附样书一部。科技成果应以在国内做出的为主，被推荐人均应为主要完成人或主要贡献者，并附有关部门的正式鉴定书及获奖排名名次等材料，获奖证书与申报的成果应一致。论文应注明发表的刊物名称、时间、刊期、被引用情况等。取得社会和经济效益应有实事求是的证明材料。被推荐人的材料应按上述顺序装订成册（四册），其余3份推荐表（其中1份为原件）一同上报。
    4.候选人简表，由候选人填写，复印15份。
   （四）被推荐人事迹材料一份，由推荐单位如实撰写。对政治思想、科学精神和学风方面的内容应有具体实例（1000字左右），并加盖推荐单位及所在单位公章。
    五、评审与审批程序：由国家林业局人事司与中国林学会聘请专家组成专家评审委员会，通过无记名投票表决，拟定获奖名单。同时由专家评审委员会从拟定的获奖名单中推荐6--8人为青年科技奖候选人。评审结果报林业青年科技奖领导工作委员会审核批准。

六、本实施细则由林业青年科技奖领导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附件3
	专业专长                  
学 科 组                  
成果类型                  
	            编号         


林 业 青 年 科 技 奖

推  荐  表

                推荐单位                  

                人选姓名                  

                工作单位                  

	国家林业局人事司

中国林学会
	  制


填  表  说  明
1.表内有关内容请用钢笔填写或打印完成，可在中国林学会网站（www.csf.org.cn）公告栏下载。

2.专业专长：现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或专业。

3.学科组：根据被推荐者的专业专长填写，具体分组情况如下：

  数理科学组：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力学

  化学与化工组：有机化学；无机化学；物理化学；高分子化学；分析化学；化学工程与工业化学等

  地球科学组：地理学；大气科学；海洋科学；地球物理学；地质学

  生命科学组：微生物学；植物学；动物学；生态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生物物理学；生物医学工程学；细胞生物学；遗传工程学

  工程科学一组：机械工程；仪器仪表；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工程科学二组：铁道、公路、水运；船舶与海洋工程；兵器科学与技术； 航空与宇航技术

  工程科学三组：材料科学与工程；冶金；纺织；轻工；原子能科学与技术

  工程科学四组：电子学与通信；电工；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自动控制

  工程科学五组：土建、水利、测绘；地质勘探、矿业、能源；环境工程

  农林科学组：农学；林学；畜牧；水产；兽医；农业工程；林业工程

  医药卫生组：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药学；中医；            中西医结合

  军事科学组：军事技术；密码学；其他军事科学

  综合组：管理科学与工程；其他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

4.成果类型：从以下三项中选择一项：（1）学术研究，（2）技术实践，（3）推广普及。
5.编号由林业青年科技奖领导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统一填写。

6.社会职务：指担任省级以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代会代表及以上职务。

7.获得的科技奖励和荣誉称号：指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和荣誉称号。

8. 简历：从大学开始填写（包括国外学习进修情况），大学期间须填写所学专业及所在院、系。

9. 推荐理由：根据评选条件说明被推荐人所获成果创新的要点，达到的水平或程度，产生的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情况，及其科学精神、道德、学风、政治思想情况，1000字以内。

10. 所在单位意见：指被推荐人工作单位对被推荐人的德、才、绩评语。

11. 推荐单位意见：应明确签署意见。

12. 备注：表格中未包括的需说明的事项，可填入备注栏内。

	姓     名
	
	性别
	
	民族
	
	照 片

	出生年月日
	
	学历
	
	党派
	
	

	学     位
	
	籍贯
	省     市（县）
	

	专业技术职务
	
	专业专长
	
	

	工作单位

及行政职务
	

	国内外学术

团体职务
	
	社会职务
	

	所获科技奖励及排名
	

	所获荣誉称号及其他奖励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电子信箱
	
	手    机
	

	简

历
	何年何月至何年何月
	在何单位任何职

	
	
	


	推

荐

理

由
	根据评选条件由推荐单位填写（包括主要科技贡献、成果及政治思想、科学道德评价等，1000字以内）

	
	


	推

荐

理

由
	

	所

在

单

位

意

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推

荐

单

位

意

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4

林业青年科技奖候选人简表

（由个人填写）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党派             民族        籍    贯       省     市（县）

学历       学位       专业技术职务         博导年份        
突贡年份       政府津贴年份      百千万人才工程年份        
国内外学术团体任职情况                                     

社会职务（人大、政协等）                                   

工作单位及行政职务                                         

单位所在地       省      市（县） 上级主管单位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单位电话                              住宅电话             

E-mail                                传真号码             

其他联系方式                                               
主要工作经历：

	获奖项目（或成果）
	奖励名称及等级
	获奖年份
	证书编号

（或名次）

	目前正在进行的主要科研工作及项目（名称及工作概况）

	获基金资助项目
	基金名称
	资助时间及方式
	目前完成情况

	出国进修、讲学、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情况


附件5

林业青年科技奖专家推荐意见表

	被推荐人姓名
	
	专 业
	

	被推荐人工作单位
	

	被推荐人成果

或业绩项目名称
	

	专家评议意见（主要包括对推荐人的主要成果或业绩所达到的学术或技术水平、产生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及科学精神和学风等方面的评价）


	

	专家姓名
	
	年 龄
	
	专 业
	

	所在单位
	
	职 称
	

	备    注
	


附件6
推荐单位评审组专家登记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技术职称

（是否院士）
	工作单位
	签  名

	
	
	
	
	
	

	
	
	
	
	
	

	
	
	
	
	
	

	
	
	
	
	
	

	
	
	
	
	
	

	
	
	
	
	
	

	
	
	
	
	
	

	
	
	
	
	
	

	
	
	
	
	
	

	
	
	
	
	
	

	
	
	
	
	
	

	
	
	
	
	
	

	
	
	
	
	
	

	
	
	
	
	
	

	
	
	
	
	
	

	
	
	
	
	
	


主任（签名）：

副主任（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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